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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国家外汇管理局予以修改的 4件外汇管理

规范性文件中部分条款

一、将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〈经常项目外汇业务

指引（2020 年版）〉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20〕14 号）附件

《经常项目外汇业务指引（2020年版）》第四十六条和《国

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支持贸易新业态发展的通知》（汇发

〔2020〕11 号）第五条同时修改为“市场采购贸易项下委托

第三方报关出口的市场主体以自身名义办理收汇的，应满足

以下条件：（一）从事市场采购贸易的市场主体已在地方政

府市场采购贸易联网平台备案。市场采购贸易联网平台应能

采集交易、出口全流程信息，并提供与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对

应的出口明细数据；（二）经办银行采取系统与市场采购贸

易联网平台对接或通过网页登录等其他必要技术手段，识别

客户身份，审核交易背景的真实性，防范交易信息重复使用”。

二、将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资本项

目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4〕2号）第三条第（一）

项修改为“境外直接投资前期费用（以下简称前期费用）累计

汇出额不超过中方投资总额的 15%，境内机构（不含境内银

行）可凭有关材料到所在地银行办理前期费用登记”；第三条

第（二）项修改为“前期费用累计汇出额超过中方投资总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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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%的，境内机构（不含境内银行）应向所在地外汇局提供

其已向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报送的书面申请及境内机构

参与投标、并购或合资项目的相关真实性证明材料办理前期

费用登记”。

三、将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投资

便利化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9〕28号）第二条第二款第一句

修改为“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以资本金原币划转开展境内

股权投资的，被投资企业应按规定办理接收境内再投资登记

并开立资本金账户接收资金，无需办理货币出资入账登记，

出让股权的境内机构应按规定办理接收境内再投资登记并

开立资本项目结算账户接收股权转让对价”。

四、将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和规范资本项目结汇

管理政策的通知》（汇发〔2016〕16号）中第四条第二款第

（二）项和第（四）项分别修改为“（二）除另有明确规定外，

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证券投资或其他投资理财（风险评级结

果不高于二级的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除外）”和“（四）不

得用于购买非自用的住宅性质房产（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、

房地产租赁经营的企业除外）”。


